附件：2
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赋分细则

1、 军龄赋分。
每服役一年计6分，不满半年（含半年）的按半年计算，超过半年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，累计积分。
2、 立功受奖赋分。
每获得一次嘉奖计1分，每获得一次三等功计5分，每获得一次二等功计10分，累计积分。
3、 职务赋分。
班长职务计4分，副班长职务计2分，以最高职务确定不累计积分。
4、 政治面貌赋分。
中共党员计5分。
5、 减分标准。
每个处分扣1分，累计计算。
六、注意事项。
以上材料以档案记载为准，提供虚假档案材料，经查证属实取消上岗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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